
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

第六屆選訓委員會一一○年第三次會議紀錄 

 
時間：110年 6月 3日 

地點：通訊會議 

主席：許召集人 晃榮 

委員名單：蘇嘉祥 委員、張致平 委員、劉中興 委員、江勁彥 委員、王凌華 委員 

訓輔委員：張思敏 委員 

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因疫情緣故，今年擬不派隊參加 2021年世界青年台維斯盃/金恩盃團體錦標賽

(Junior Davis Cup and Junior Billie Jean King Cup Asia/Oceania Final Qualifying 

event)亞大區資格賽決賽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1、2021年世界青年台維斯盃/金恩盃團體錦標賽組暫定於 7月 26日至 8月 8日之間假馬來西

亞(吉隆坡)舉行。(6月中 ITF將收齊各國參賽意願後，決定是否如期舉行或延後辦理，因此日

期可能會變動) 

2、馬國境內疫情嚴峻，賽事地點吉隆坡目前旅遊警示被列為第三級，且近日平均 6000例以上

確診個案，選手染疫風險極高。 

3、目前中央疾病管制局規定疫苗接種年齡須滿 18歲，代表隊選手皆為未成年，故無法施打疫

苗。 

4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8日及 10月 22日來文，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疫情影響期間，如需出國參賽，須於賽前至少 2個月提送「代表隊疫情期間參加國際賽會評估

計畫」及「居家檢疫期間之訓練計畫」經審查通過後方可辦理後續作業。 

5、顧及代表隊教練、選手健康及返國後居家檢疫影響工作及學業。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臨時動議：無 

  



發文 

 

 

許晃榮主委、張思敏訓輔委員、劉中興委員、蘇嘉祥委員、江勁彥委員、王凌華委員、張致平

委員回覆 

 



 


